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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觀光行政 
科目：觀光行政與法規 
 

一、試述交通部研訂之觀光政策白皮書之政策目標與政策發展主軸。(3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單純考觀光政策，僅須了解其提綱即可作答。 

【擬答】： 
觀光政策白皮書之政策目標與政策發展主軸分述如下： 

觀光政策白皮書之政策目標 

觀光的政策目標需順應世界的潮流，因應內在環境的變遷，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兼顧環

境融合與「永續觀光」雙重條件，俾滿足民眾的需求與國家發展的需要。 

基於此，交通部擬訂之觀光政策，係以「打造台灣成為觀光之島」為目標。 

觀光政策白皮書之發展主軸 

而為達成上述目標，並擬訂出二項觀光政策發展主軸： 

在「供給面」建構多元永續與社會生活銜接的觀光內涵：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

觀光內涵，整體規劃、配套發展，建構友善、優質旅遊環境。 

在「市場面」採取行銷優質配套遊程的策略：迎合國內外觀光不同的需求，廣拓觀光市

場，發揮兼容併存多方效益。 

觀光政策白皮書之觀光政策 

依據觀光政策發展主軸，擬訂五項主要觀光政策如下： 

建構多元永續內涵供給面主軸 

觀光內容多元化政策：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配套建設，發展多元

化觀光。 

觀光環境國際化政策：減輕觀光資源負面衝擊，規劃資源多目標利用，建構友善旅遊

環境。 

觀光產品優質化政策：健全觀光產業投資經營環境，建立旅遊市場秩序，提昇觀光旅

遊產品品質。 

行銷優質配套遊程市場面主軸 

觀光市場拓展政策：迎合國內外觀光不同的需求，拓展觀光市場深度與廣度，吸引國

際觀光客來台旅遊。 

觀光形象塑造政策：針對觀光市場走向，塑造具台灣本土特色之觀光產品，有效行銷

推廣。 

 

二、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發生那幾種情事時，其籌設之核准將被廢止？又「籌設核准之廢

止」與「籌設核准失其效力」有何區別？(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單純考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僅須了解其條文並作分析可作答。 

【擬答】： 
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發生下述情事時，其籌設之核准將被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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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 

「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依法應辦理土地使用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理

與維護者，申請人應於核准籌設一年內，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屆期未提出申請者，

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但有正當事由者，得敘明理由，於期間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延

展(第一項)。前項之延展，以兩次為限，每次延展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申請者，籌

設之核准失其效力(第二項)。第一項之申請，經該管主管機關認定不應開發或不予核可

者，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第三項)。」 

分析：經核准籌設觀光遊樂業之核准將被廢止 

逾期效力：屆期未提出申請者，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 

延展規定：有正當理由者，得敘明理由，於期間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前

項之延展，以兩次為限，每次延展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申請者，籌設之核准失其

效力。 

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之 3 種情形：主管機關認定不應開發。主管機關認定不予核

可者。屆期未申請者，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五條之二 

經核准籌設或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之觀光遊樂業，於取得觀光遊樂業執照前營業者，主管機關應

即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 

「籌設核准之廢止」與「籌設核准失其效力」區別如下 

程序不同 

籌設核准之廢止 

係指業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未依法辦理相關後續作為而被廢止籌設。如觀光遊樂

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五條之二。 

籌設核准失其效力 

係指觀光遊樂業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及其原籌設之核准，因有相關情事而失其效力。 

原因不同 

籌設核准之廢止 

如前揭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之 3 種情形：主管機關認

定不應開發。主管機關認定不予核可者。屆期未申請者，籌設之核准失其效力。 

如前揭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五條之二，主管機關應即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 

籌設核准失其效力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五條之一 

觀光遊樂業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及其原籌設之核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失其效力： 

一、未依核定計畫興建，經主管機關限期一年內提出申請變更興辦事業計畫，屆期未

提出申請變更、延展或申請案經主管機關駁回；其申請延展，應敘明未能於期限

內申請之理由，延展之期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二、土地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失效。 

三、未於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開發期程內 完成開發並取得觀 光遊樂業執照者。 

前項第一款規定情形，屬申請籌設面積範圍擴大之變更者，僅就該興辦事業計畫

核定變更部分，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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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申請設立旅行社之要件及其程序。(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單純考旅行業管理規則條文 

【擬答】： 
申請旅行業之及程序 

發展觀光條例第 26 條：「經營旅行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

登記後，領取旅行業執照，始得營業。」 

申請旅行業之要件 

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籌設：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經營旅行業，應備具下列文件，

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籌設：一、籌設申請書。二、全體籌設人名冊。三、經理人名冊及

經理人結業證書影本。四、經營計畫書。五、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明文件。」 

二個月內依法辦妥公司設立登記：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6 條：「旅行業經核准籌設後，應

於二個月內依法辦妥公司設立登記，備具下列文件，並繳納旅行業保證金、註冊費向交

通部觀光局申請註冊，屆期即廢止籌設之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長二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一、註冊申請書。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三、公司章程。四、旅行業

設立登記事項卡(第 1 項)。前項申請，經核准並發給旅行業執照賦予註冊編號後，始得

營業(第 2項)。」 

資本總額規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1 條：「旅行業實收之資本總額，規定如下：一、綜

合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三千萬元。二、甲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六百萬元。三、乙

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第 1 項)。綜合旅行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

家，須增資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甲種旅行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家，須增資新臺幣

一百萬元，乙種旅行業在國內每增設分公司一家，須增資新臺幣六十萬元。但其原資本

總額，已達增設分公司所須資本總額者，不在此限(第 2項)。」 

繳納註冊費、保證金：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2 條：「旅行業應依照下列規定，繳納註冊

費、保證金：一、註冊費：按資本總額千分之一繳納。分公司按增資額千分之一繳

納。二、保證金：綜合旅行業新臺幣一千萬元。甲種旅行業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乙種旅行業新臺幣六十萬元。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每一分公司新臺幣三十萬

元。乙種旅行業每一分公司新臺幣十五萬元。經營同種類旅行業，最近兩年未受停

業處分，且保證金未被強制執行，並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足以保障旅客權益之觀光

公益法人會員資格者，得按至目金額十分之一繳納(第 1 項)。旅行業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有關前項第二款第六目規定之二年期間，應自變更時重新起算：一、名稱變更

者。二、代表人變更，其變更後之代表人，非由原股東出任，且取得股東資格未滿一年

者(第 2 項)。旅行業保證金應以銀行定存單繳納之(第 3 項)。申請、換發或補發旅行業

執照，應繳納執照費新臺幣一千元(第 4 項)。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之地址變更而

換發旅行業執照者，免繳納執照費(第 5項)。」 

 

四、請比較申請設立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其申請經營民宿之異同。(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範圍較大，須費時分析較有難度。 

【擬答】： 
申請設立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其申請經營民宿之相同處 

向政府機關申請核准，領取執照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營。 

申請設立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其申請經營民宿之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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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申請程序不同 

觀光旅館業：發展觀光條例第 21 條：「經營觀光旅館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後，領取觀光旅館業執照，始得營業。」 

旅館業：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

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 1項) 

民宿：發展觀光條例第 25 條：「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

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營。」(第 2項) 

處所及名稱規定不同 

觀光旅館業：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8 條：「觀光旅館之中、外文名稱，不得使用其

他觀光旅館已登記之相同或類似名稱。但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報備加入國內、外旅館聯

營組織者，不在此限。」 

旅館業：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5 條：「旅館業應設有固定之營業處所，同一處所不得為

二家旅館或其他住宿場所共同使用(第 1 項)。註冊為商標與否：旅館名稱非經註冊為

商標者，應以該旅館名稱為其事業名稱之特取部分；其經註冊為商標者，該旅館業應

為該商標權人或經其授權使用之人(第 2項)。」 

民宿：民宿管理辦法 第 3 條：「民宿之設置，以下列地區為限，並須符合各該相關土

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一、非都市土地。二、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下列地區

者：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地區。離島地區。經

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

景觀，已擬具相關管理維護或保存計畫之區域。具人文或歷史風貌之相關區域。

三、國家公園區。」 

3.空間之設置規定不同 

觀光旅館業：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13 條：「興建觀光旅館客房間數在三百間以上，

具備下列條件者，得依前條規定申請查驗，符合規定者，發給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及

觀光旅館專用標識，先行營業：一、領有觀光旅館全部之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圖。

二、客房裝設完成已達百分之六十，且不少於二百四十間；營業客房之樓層並已全部

裝設完成。三、營業餐廳之合計面積，不少於營業客房數乘一點五平方公尺；營業餐

廳之樓層並已全部裝設完成。四、門廳、電梯、餐廳附設之廚房均已裝設完成。五、

未裝設完成之樓層（或區域），應設有敬告旅客注意安全之明顯標識。」(第 1項) 

旅館業：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6 條：「旅館營業場所至少應有下列空間之設置：一、旅

客接待處。二、客房。三、浴室。」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8 條：「旅館業得視其業務需

要，依相關法令規定，配置餐廳、視聽室、會議室、健身房、游泳池、球場、育樂

室、交誼廳或其他有關之服務設施。」 

民宿：民宿管理辦法 第 4 條：「民宿之經營規模，應為客房數八間以下，且客房總樓

地板面積二百四十平方公尺以下。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

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

區之民宿，得以客房數十五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四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

營之(第 1 項)。前項但書規定地區內，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者，其客房總樓地板面

積，以三百平方公尺以下為限(第 2項)。」 


